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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周高教要情 
（2021 年第 6 期，总第 134 期） 

          

陕西科技大学党办、校办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5 日 

【国内本周要情】 

￭ 人社部多举措保大学生就业。近日，人社部印发《关于做

好 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，推出八项

举措保大学生就业，明确积极挖掘数字经济、平台经济就业

机会，瞄准线上教育、文化创意、新媒体运营等领域，加大

税收优惠、社保补贴等政策落实力度，支持毕业生从事个体

经营、非全日制就业和平台就业。值得关注的是，《通知》

明确加大就业权益保护，推动“政策找人”、打包快办，简

化就业手续，对非公有制单位接收应届毕业生，所在地公共

就业服务机构无需在就业协议书上签章。（来源：新华网） 

￭ 2021 年全国高教处长会召开。4月 1 日，2021年全国高教

处长会议在西安召开。会议以“夯实教学‘新基建’，托起

培养高质量”为主题，对高等教育相关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。

会议指出，要把握新发展阶段，把新发展理念贯穿高等教育

改革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，把教育作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先

要素和内生变量，发挥好国之战略重器作用，加快构建高等

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，实现支撑高水平自立自强创新力、推

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力、塑造国际合作优势的竞争力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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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持续力、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满意率全面

提升。会议强调，高等教育高质量的根本与核心是人才培养

质量，专业、课程、教材和技术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“新

基建”，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抓好专业质量、课

程质量、教材质量和技术水平，实施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攻

坚行动，扎实推进高校课程思政，深入推进新工科、新医科、

新农科、新文科建设，深化一流专业、一流课程、基础学科

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，强化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，办好

第七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，深入推进

高等教育“质量革命”，加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，建

成高等教育强国。（来源：教育部网站） 

￭ 教育部：做好教育系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。近日，教

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积极主动配合当地

做好疫苗接种工作。通知要求充分认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本地本校实际，配合当地卫生健康部门，

合理规划接种节奏和接种进度，分批次稳妥有序组织、指导、

协调推进本地本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。要在依法依规、

知情、同意、自愿和免费接种的前提下，加大疫苗接种的宣

传引导和组织动员力度。引导师生消除疑虑，履行社会责任，

形成合理预期，提高疫苗接种知晓率和接种意愿。（来源：

教育部网站） 

￭ 用发展眼光看待“双一流”成效。“双一流”建设是一个

长期的过程，如何以发展的、动态的、辩证的眼光看待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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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学科的发展与成效，需费心探索。近日发布的《“双一流”

建设成效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给出了明确信号：突出培养一

流人才、产出一流成果、主动服务国家需求，注重内涵发展，

争创世界一流。总体看来，《评价办法》具有一些鲜明特点。  

明确成效评价的性质定位，强调综合诊断把脉、问题导向促

进建设。明确成效评价的重点内容，强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、

全面发挥大学功能。明确成效评价的三维视角，强调以世界

一流为目标、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。明确日常动态监测的地

位，强调以评价促建设、久久为功抓提升。（来源：人民日

报） 

【陕西本周要情】 

￭ 刘国中：加大力度 加快速度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见效成势。

近日，刘国中在出席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大会上强调， 

要明确定位、聚焦突破，着眼建设立体联动“孵化器”、科

技成果产业化“加速器”和两链融合“促进器”三大目标，

加快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竞争力的高水平平台。要着力打造

市场化平台，通过平等竞争、择优组合，使科技成果与企业

需求实现高效结对，使创新产品与市场需求实现无缝联接，

努力走出一条市场化、法治化、便利化的产业创新发展之路。

要着力打造共享式平台，力促平台的各方参与者在科研设施、

知识产权、产业集群共建共享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，让参

与各方都能以此挖掘和释放创新潜能。要着力打造开放型平



4 
 

台，深化与兄弟省区市对接，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

和地区合作，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和创新发展辐射能力。要着

力打造综合性平台，统筹好线上与线下、虚拟与现实、现在

与未来，完善从前端创新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功能。秦创原

创新驱动平台是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总平台，总窗口设在西部

创新港和西咸新区，各个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和各市都可

以参与其中，各得其所、各取所需，共同建设科技创新高地、

创新驱动发展总源头。（来源：教育厅网站） 

 

（党办校办信息科编制） 


